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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宣传宪法精神 深入推进宪法贯彻实施

张新闻

摘 要：宪法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的高度统一，是国家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具有与时俱进的时代品格。宪法实

施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宪法监督，推进合宪性审查，努力营造浓厚的学习宣传氛

围，从而为推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坚定的宪法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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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表决通过

了宪法修正案，以宪法规定的形式将党的十九大确立的

重大理论观点和重大方针政策载入国家根本大法，将党

的主张和人民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充分体现了党的

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对推进“两

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

大胜利提供了坚实有力的宪法保障。

一、宪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是法治的核
心与灵魂

1.宪法规定的是国之根本

宪法是治国安邦、维护国家根本利益，保障公民基

本权利基石，是国家的总章程、总纲领。宪法序言明确

阐述了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根本制度、根本任务。

历经 5次修改的现行宪法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为引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基本宪法精神，确立人民民主专政和人民代表大

会制度；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明确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宪法确立

的一系列制度、原则、规则和大政方针充分体现了党的

主张和人民的意志，关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具有根本性、战略性、全局性和长远性。正

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

提出的，我国宪法实现了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的高度统

一，具有显著优势、坚实基础、强大生命力。

2.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

（1）宪法是国家各种制度和法律法规的总依据

宪法是治国理政的总纲，维护的是国家利益的根

本，法律体系具有无上权威，居于统帅地位，其他所有法

律法规必须以宪法为依据，根据宪法精神、宪法原则或

规则条文制定颁布实施。《立法法》是我国规范立法活动

的法律规范，不仅明确《立法法》本身是根据宪法制定，

明确其他所有法律法规的制定、修改和废止应以宪法为

依据，遵循宪法的基本原则。

（2）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

在序言和总纲中，宪法明确规定了自身的法律效

力，即最高法律效力，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

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任何与宪法精神、宪法原则和条

文规定相违背的法律法规均为无效。法律、行政法规、

地方性法规制定、颁布、实施过程中必须以遵循宪法为

前提，合乎宪法规定，彰显宪法精神。一切国家机关、组

织和个人都必须在宪法框架下实施活动，并且负有维护

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

（3）法律体系中宪法更加注重稳定性

宪法是国家的四梁八柱，具九鼎之重。宪法的稳定

是国家稳定的基础，宪法的修改牵一发而动全身。为了

维护宪法的权威和尊严，宪法的制定与修改程序均不同

于一般法律且严格于一般法律。现行 1982宪法的 5次

修改实践中，基本遵循局部修改的总体原则，根据时代

发展需求适时适度进行部分必要调整，确保宪法的连续

性、稳定性、权威性。通过历次宪法修改实践，我国已经

形成了符合宪法精神、行之有效的工作程序和机制，通

过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现行宪法在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自我更新、完善发展，为全面推进

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提供了宪法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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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宪法是与时俱进的根本法，是新时代党
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

我国宪法具有与时俱进的品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事业发展进程中，宪法不断适应新形势、吸纳新经验、

确认新成果、作出新规范。根据时代要求，及时把党和

人民在实践中形成的重大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

新成果上升为宪法规定，通过适时适度修改和自我完

善，紧跟时代步伐，引领国家和社会不断前行。宪法文

本、宪法实践是一个国家不同历史时期时代主题的标志

与凝结，宪法形成是时代进步社会发展的映射与缩影，

是国家建设政权巩固的宣示与确认。只有及时与时代

主题同频共振，宪法才能在历史发展洪流中发挥作为国

家根本大法的规范、推动、支撑和引领的重要作用。

回顾我国建国后宪法制度发展史，从新民主主义到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从改革开放初期到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全面进入新时代，宪法一直处于探索前行和完善

发展中。全面反映了社会的变革、时代的进步、国家的

兴盛，展示了依法治国的运动轨迹和推进过程。现行

1982宪法历经5次修改，不断健全和完善以宪法为根本

法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巩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最新成果，不断适应和引领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

为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根本法治

保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第十三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彰显时代

主题，顺应发展大势，体现民心所向。十八大以来，以习

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丰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

性成就。党的十九大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提出一系列重大政治论

断，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上，

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全局和战略高度作出修改

宪法的重大决策，顺应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

的新要求，对全面加强依法治国、持续推进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性意义。

此次宪法修改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指导地位，载入了“中

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十

九大确定的重大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融入国

家根本大法。此次宪法的修改充分了反映了全党全国

各族人民的共同意愿，体现了党的主张与人民意志的有

机统一，是新时代宪法与时俱进、丰富发展的生动实践。

三、宪法的生命在实施，党对宪法实施的领
导是关键

“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保证宪法实施，就是保证人民根本利益的

实现。”保障公民权利，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

要是宪法实施的内在要求和不竭动力。宪法的实施要

始终坚持党的领导，积极稳妥推进合宪性审查，广泛深

入开展宪法宣传教育，只有让文本上的宪法“活起来”

“落下去”，宪法权威才能得到全面维护，人民权利才能

得到根本保障。

1.党的领导是宪法实施的政治保障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

特征，新时代宪法修正案体现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

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新成

就、新经验、新要求的集中体现。加强党对宪法实施的

领导，就是要坚决捍卫党的核心领导地位，充分发挥党

在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的核心领导作用，

坚持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确保

党的领导贯穿到依法治国的全过程。党员领导干部要

牢固树立宪法意识，自觉维护宪法权威，带头尊崇宪法、

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一切行为必

须以宪法为根本活动准则，自觉在宪法框架范围内开展

工作。国家公职人员要恪守宪法原则、弘扬宪法精神、

不断增强履行宪法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做好遵法学法守

法用法的先行者、排头兵，绝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

法、逐利违法、徇私枉法。

2.宪法监督是宪法实施的关键环节

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推进合宪

性审查工作，维护宪法权威。宪法监督是宪法实施的核

心内容，旨在通过对法律、法规等所有规范性文件及国

家机关履行宪法职责的行为合宪性审查，保障宪法实

施、维护宪法权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要完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

宪法监督制度，加强合宪性审查和能力建设，对违反宪

法的法律、行政法规等，加大监督纠正力度，始终做到

“有件必备”“有备必审”“有错必纠”，坚决维护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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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法治的统一、尊严和权威。此次宪法修改将全国人大

法律委员会更名为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进一步

强化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在保障宪法实施和监

督方面的职能，突出全国人大在保证宪法实施和监督方

面的权威性、专门性、专业性，对全面贯彻宪法实施和监

督、全面提升政府和公众宪法意识起到积极引领和助推

作用。

3.宣传教育是宪法实施的重要基础

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要加强宪法学习宣传教育，弘扬宪法精神、普及宪法知

识，为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营造良好氛围。宪法法律的

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加强宪法学习宣

传教育是人们进一步了解宪法、认知宪法、尊崇宪法、维

护宪法权威的重要基础。学习宣传宪法，要以宪法文本

为基础，原原本本学、原汁原味学，使宪法深入人心，内

化于心、外化于行；要结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学，学深悟透习近平治国理政新思路、新方略，

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领导核心地位。要丰富

宪法宣传教育形式，结合国家宪法日等重大时间节点，

不断创新宣传教育的理念、载体、方式方法，通过灵活多

样的手段、喜闻乐见的语言、鲜活生动的事例，让宪法走

入日常生活、走入人民群众，让人民群众在国家政治和

社会生活中感受到宪法权威、宪法尊严、宪法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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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原则，全面落实生产者环境责任制。同时，建立企

业环境信用评级和奖惩制度，定期公布企业污染排放、

生态环境影响等相关信息，对信用评级优良的企业给予

政策倾斜与税收优惠，对污染排放严重的企业依法严厉

处罚，改变过去“守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的局面，积极

引导企业加大技术创新和生态文明建设投入力度。

二是积极引导和鼓励社会组织进入环保市场，培育

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多元市场主体。政府要完善相关

法律法规，合理适当放权，废止妨碍形成统一市场和公

平竞争的规定和做法，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在生

态监测、环境监管、污染治理等方面引入社会第三方，建

立吸引社会组织和资本投入生态环保的市场化机制。

三是培育生态文化，推动全民参与生态文明建设。

首先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把生态文明教育纳入国民

教育、社区教育和各级各类教育培训体系，引导公众树

立科学生态观；其次公开生态环境信息，畅通环境举报

和维权渠道，保障公众环境知情权和举报权；再次倡导

绿色消费，践行低碳环保生活方式，抵制过度、奢侈生态

消费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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